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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吉林省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研究》从当前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现实视角将天保工程在
吉林省国有林区的全面实施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选择吉林省国有林区这一典型区域对其公共产品政
府供给发展运行状况、规律和供给机制构建进行研究。同时，《吉林省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研
究》从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发展过程和当前现状出发，以公共经济学理论、公共财政理论、现
代林业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以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特殊性作为前提，运用
定理和定性研究相结合、实证和规范研究相结合、演绎和归纳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在理
论上界定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以及政府供给相关规范含义；厘清国有林区经济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公共产
品政府供给的事实和一般性规律；通过抽样问卷调查，对国有林区职工居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进行分
析；基于当前国有林区现实状况和公共财政框架，研究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主体和客体、规模
和结构、行为和效率，探讨建立长效需求、筹资和供给管理等若干有效的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
实施机制，提出相应供给政策创新方案，并对此进行规范解释。

Page 2



《吉林省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浮�

书籍目录

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1．4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
容  1．5  研究对象界定  1．6  研究方法2  吉林省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相关概念界定  2．1  公共产
品政府供给相关概念界定  2．2  林区、国有林区和吉林省国有林区的界定  2．3  国有林区公共产品和
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概念  2．4  研究结论一3  吉林省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理论依据    3
．1  公共产品供给最优理论、次优理论和第三优理论  3．2  公共产品供给的现代公共财政理论  3．3  马
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  3．4  可持续发展理论  3．5　现代林业理论  3．6  其他理论依据一一借鉴农村公
共产品供给的理论研究．  3．7　研究结论4  吉林省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现实依据  4．1  满足
国有林区发展目标要求和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增长的需要  4．2  公共产品均等化、和谐林区和小康社会
构建的客观要求  4．3  耦合社会转型，协同改革稳步推进的客观需要  4．4  改善环境，促进国有林区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客观需要  4．5  研究结论5  吉林省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特殊性依
据  5．1  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协同性  5．2  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政府主导性  5．3  国
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生态基础性  5．4  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社会治理性  5．5  国有林
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的政策制度依赖性  5．6　研究结论6  演进和变迁：吉林省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
供给进程回顾．  6．1  完全的计划管理体制阶段(1949--1979年)  6．2  计划管理体制改革阶
段(1979--1992年)    6．3  市场经济管理体制阶段(1992年N-4")  6．4　研究结论7  吉林省国有林区政府供
给的公共产品客体分析    7．1  国有林区公共产品的分类  7．2  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目标  7．3  
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范围  7．4  国有林区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重点  7．5　研究结论8  吉林省国
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主体分析  8．1  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主体的理论依据  8．2  国有林区
公共产品政府供给主体的界定  8．3  吉林省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主体的变迁  8．4  国有林区公
共产品政府供给定位依据  8．5  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定位  8．6　研究结论9  吉林省国有林区公
共产品政府供给行为分析  9．1  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行为一般性理论评述  9．2  国有林区公共
产品政府供给方式分析  9．3  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渠道分析  9．4  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
决策分析  9．5  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管理模式分析　⋯⋯

Page 3



《吉林省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政浮�

章节摘录

　　另一方面，从林业作为农业广义内涵的一个领域来看，国有林区公共产品又和农村公共产品有一
定的相似性，因此，也可以从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中得到启发，并借鉴农村公共产品的相关研究。这
里，为了更好地准确、科学定义国有林区公共产品基本概念和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基本概念，本书
对农村公共产品基本概念的经典观点作一简要述评。在农村公共产品研究中，第一种观点是强调农村
公共产品与城市公共产品的比较区别，从受益范围定义农村公共产品。叶兴龙（1997）、黄志冲
（2000）、陶勇（2005）、熊巍（2002）、汪前元（2004）等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本质上区别于城市公
共产品，它是为了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消费共同所需的农村公共产品。张军
（1996）从产权经济学角度，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由当地农村社区集体参与共享的产品。金峰峰
（2005）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主要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公共产品，既具有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
，又具有由于农村和农业的特殊性导致的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殊性。第二种观点是强调农村公共产品与
农村公共服务的区别，从研究对象的物质形态定义。徐小青（2002）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物质形态
的，农村公共服务是无形的，农村公共产品是满足农村共同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张红宇（2005）认为
，农村公共产品应该由农村基层政府供给，而农村社会事业由中央政府供给。刘义强（2006）认为，
农村公共产品是由不同层级和性质的主体提供的、为农村公共享用的产品和服务。林万龙（2002）则
将农村公共产品界定为包括政府提供和农户自发参与提供的公共产品。　　综上所述，在这些研究的
基础上，结合国有林区的特殊性，本书界定的国有林区公共产品是指满足国有林区林业、林区和林区
职工居民等“三林”的社会公共需要，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这
一定义包含着以下内涵：一是国有林区公共产品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属性。同时，其又具备国有林区
公共产品的特殊性，这是正确认识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问题。二是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主
要是用于和满足“三林”的公共需要。三是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仅局限于国有林区这个特定的区域
范围而言。四是国有林区公共产品供给是紧密结合国有林区的特殊性和当前国有林区的现实性分析公
共产品供给问题的研究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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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分析问题条理清楚，内容祥实。一本好的科研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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